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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西百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第一期辅导工作进展报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西监管局：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保

荐业务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按照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辅导

机构”、“天风证券”）制定并向贵局备案的辅导计划及实施方案的安排，天风证

券结合江西百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辅导对象”、“百通能源”）

的实际情况对其进行了辅导，辅导工作取得了预期效果。 

现将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如下： 

一、报告期内所做的主要辅导工作 

（一）辅导时间 

天风证券于 2020 年 10 月 28 日向贵局递交了百通能源拟申请向不特定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精选层挂牌辅导备案登记材料，贵局于 2020 年 11 月

11日出具《江西证监局关于受理江西百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辅导备案的函》，并

于 2020年 11月 13日在网站上对百通能源辅导备案信息进行了公示。 

天风证券于 2021年 1月 20日向贵局递交了拟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精选层挂牌变更为拟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中小板上市的变

更辅导备案板块申请及百通能源相关情况说明。 

本期辅导期限自 2020年 11月 11日至本报告出具日。 

（二）保荐机构、辅导人员组成及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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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风证券本期辅导工作小组由张兴旺、何朝丹、章琦、亢灵川、石翔天、芮

笛和张东阳七名辅导人员组成，由张兴旺担任辅导工作小组组长。上述人员均具

备有关法律、会计等必备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且同时担任辅导工作的企业均未超

过四家，并拥有一定的股票上市辅导、发行承销及上市保荐的工作经历，具备从

事辅导工作的能力和资格。 

本次辅导期间，新增张东阳为辅导工作小组成员。新增辅导人员简历如下： 

张东阳先生：硕士学历，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波士顿学院，曾在德勤华永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高级审计员，具有较为丰富的财务审计工作

经验。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及相关人员亦

为本次辅导的专业机构，配合天风证券为百通能源提供专项辅导及日常辅导工

作。上述中介机构在本次辅导期间未发生变动。 

（三）接受辅导的人员 

本辅导期内，接受辅导的人员包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持有 5%以上（含 5%）股东或其委派人员。本次辅导期间，接受辅导的人员未发

生变更。 

（四）辅导工作内容 

1、辅导的主要内容包括 

（1）组织中介机构编写辅导培训课件，安排百通能源的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以及持股超过 5%以上股东或其委派人员进行必要的法规知识学习或培

训，确信其理解发行上市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则，理解作为公众公司规范运作、

信息披露和履行承诺等方面的责任和义务； 

（2）协助并督促百通能源按照有关规定初建立上市公司要求的公司治理基

础，设立专业委员会，促进百通能源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股超过

5%以上股东的委派人员增强法制观念和诚信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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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持续关注公司在新三板的信息披露、规范运行情况，确保公司业务、

资产、人员、财务、机构持续保持独立完整、规范运作，关联交易程序严格按照

《公司章程》、《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进行，

及时披露重大事项及定期报告。同时，辅导小组还督促公司根据《上市公司章程

指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进一步在公司治理、

业务开展、内部控制和规范运作等方面持续完善； 

（4）联合会计师和律师对公司报告期内与关联方的往来及交易进行核查并

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访谈； 

（5）根据辅导计划和辅导进度情况，联合会计师对公司财务情况进行进一

步核查与规范，对公司重大固定资产、存货进行盘点，整理房屋建筑物的产权证

书办理情况。 

（6）联合会计师和律师走访核查公司重点客户和供应商，了解公司上下游

市场及产业链的发展状况，充分了解公司所在行业； 

（7）天风证券定期与不定期组织召开中介机构协调会，按照中国证监会对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审核要求，讨论影响本次发行上市相关问题，提出相关

专业解决建议； 

（8）对百通能源是否达到发行上市条件进行综合评估，协助百通能源开展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准备工作。 

2、辅导方式主要包括 

（1）组织自学； 

（2）个别答疑； 

（3）中介机构协调会； 

（4）问题诊断与专业咨询； 

（5）督促整改。 

3、辅导计划执行情况 

在本辅导阶段，天风证券与百通能源履行了辅导协议规定应承担的义务，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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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履行情况良好。在本期辅导中，百通能源为天风证券的尽职调查提供了必要的

资料；配合天风证券召集会计师、律师及有关人员参加中介机构协调会，并事先

下发通知；配合天风证券及其他中介机构现场走访工作、访谈工作与实地盘点工

作。 

二、辅导对象的有关情况 

（一）辅导对象的主要经营及财务情况 

本辅导期内，公司的主要经营数据、财务状况良好，经营性现金流情况良好。

公司依法纳税，不存在因违反有关税收征管法律、法规而受到处罚的情况，不存

在到期未偿还长期借款和短期借款的情况。 

截至本工作进展报告出具日，公司尚未披露 2020 年年度报告，以下为公司

最近三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和会计数据，公司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度

财务报告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2020 年 1-6 月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单位：元 

项 目 
2020 年 1-6 月

/2020 年 6 月 30
日 

2019 年度/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度/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度/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合计 1,110,434,502.16 1,053,258,719.01 759,590,915.90 564,471,794.82 

负债合计 634,417,076.08 612,437,897.43 400,256,625.84 237,516,024.41 

股东权益合计 476,017,426.08 440,820,821.58 359,334,290.06 326,955,770.41 

营业收入 214,226,488.01 407,436,770.03 303,755,754.05 212,626,459.05 

净利润 38,196,604.52 60,898,951.80 32,100,798.96 16,600,149.02 
扣除非经常损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 
32,860,306.15 52,173,236.72 28,018,529.44 15,027,968.78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7,622,020.47 62,586,047.38 63,276,597.78 59,029,359.05 

综合毛利率（%） 38.11% 35.94% 33.47% 32.90% 

资产负债率 
（%、合并） 

57.13% 58.15% 52.69% 4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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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29 0.47 0.27 0.18 

净资产收益率 
（%、加权平均） 

7.23% 13.70% 8.82% 7.04% 

 

（二）业务、资产、人员、财务、机构独立性的情况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规范运作，具备健全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在资产、人员、财务、机构、业务等

方面做到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相互独立，具备面向市场

独立经营的能力。 

（三）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规范运作的情况 

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能够依法召开，运作规范，公司的股东大会

决议、董事会决议均能得到良好的执行。 

（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勤勉尽责的情况 

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能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充

分运用《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赋予的权利，对各自负责的工作做到勤勉尽责。 

（五）重大决策制度的制定和变更是否符合法定程序 

公司能够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制定和完善相关决策制定；

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层依据各自的权限有效地开展运作，公司的重大决策和

内部控制制度得到了较好的执行。 

（六）内部控制制度和约束机制的有效性评价 

公司已建立了公司治理相关内部控制制度并有效执行。 

（七）内部审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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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建立了内部审计制度，内部审计部门不受财务部门的领导，直接对董事

会负责，保持独立性，公司内部审计制度运作规范、有效。 

（八）整改方案内容及落实情况 

本辅导期内，天风证券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公司、其他中介机构召开协调会，

讨论解决辅导过程中发现的各种具体问题。目前已针对法律、财务和业务规范等

问题与各方中介机构召开过中介机构协调会。 

本辅导期内，天风证券及律师、会计师等其他中介机构在辅导过程中从各自

的专业角度对公司存在的不规范问题形成口头及书面意见及整改建议，协助并督

促公司在一定时间内落实整改方案，并通过现场指导、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持

续督促公司的整改进程。 

三、辅导对象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措施 

（一）目前尚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措施 

经过前期辅导，公司建立了相对规范的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体系，但与上市

公司治理规范相比仍需不断完善，辅导小组将继续协助公司进一步完善治理结构

和内控制度。辅导小组发现百通能源在上市准备方面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 

1、公司未设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及战略

委员会，不符合《上市公司治理准则（2018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的有关规定。 

2、公司存在部分未办理产权证书的房产，尚未办理原因主要为：（1）因在

租赁土地上建设而无法办理房产证；（2）部分新建成房产已获得报建手续而尚未

办理完成。 

（二）辅导对象的配合情况 

辅导对象能够积极配合辅导机构开展辅导工作，对需要整改的问题正在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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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整改。百通能源及相关高管人员对辅导小组提出的上述问题及整改意见高度

重视，并对上述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 

1、百通能源已在天风证券辅导小组及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的指导下草拟

了增加专门委员会相关规定后的公司章程、制订专门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制

订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并明确了专门委员会议事规则与人员设置。上述

章程、议案、规则及人员设置将提交公司后续董事会审议。 

2、针对公司未办理房产证的房产问题，百通能源与辅导小组拟定的解决措

施为： 

（1）对于已获得前期报建手续的无证房产，公司将尽快推进产权证书的办

理工作，跟进产权证书的办理进度并及时与中介机构沟通、解决问题与障碍； 

（2）对于在租赁土地上建设的房产，公司已安排人员咨询办理产权证书的

可能性，取得当地政府部门的相关证明； 

（3）对于未获得前期报建手续的无证房产，尽可能完成前期报建手续的补

办工作。临时性、辅助性房产需向政府部门沟通开具不采取强制措施的证明。 

四、对辅导人员勤勉尽责及辅导效果的自我评估结论 

在对百通能源的辅导过程中，天风证券辅导小组严格按照有关法律及中国证

监会的有关规定严格履行辅导协议及辅导计划，勤勉尽责地履行了辅导义务，积

极推进公司的规范治理，督促辅导对象学习证券市场基础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

在百通能源的全力配合下，辅导小组与各中介机构通力协作，完成了本期辅导工

作，取得了预期的辅导效果。 

特此报告。 

（以下无正文） 



  

 8 

 

（本页无正文，为《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西百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第一期辅导工作进展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朱俊峰 

 

 

 

辅导小组成员（签字）：      

 张兴旺  何朝丹  章  琦 

      

 亢灵川  石翔天  芮  笛 

      

 张东阳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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